关于下发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五四红旗团支部”创建方案（试行）的通知
★                                                                                                                                                                                                      

院团发[2007]2号

学院各班团支部：

为切实加强各班团支部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全面活跃团的基层工作，构筑共青团员意识主题教育活动的长效机制，推动我院团的事业持续、健康和快速地发展，根据兰交团发[2007]5号文件精神，特制订《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五四红旗团支部”创建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

现将该《方案》印发，请各班团支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为推动我院团的组织建设向更高的层次迈进，为创建校级“五四红旗团支部”打下坚实的基础，为省级“五四红旗团支部”的选拔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附件：

1、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五四红旗团支部”创建方案
2、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创建“五四红旗团支部”工作领导小组

3、环境学院 “五四红旗团支部” 班级申报名单汇总表

4、环境学院 “五四红旗团支部” 评分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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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五四红旗团支部”创建方案

   为切实加强学院团支部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全面活跃团的基层工作，构筑共青团员意识主题教育活动的长效机制，推动我院团的事业持续、健康和快速地发展，院团委决定从2007年4月份起在我院开展“五四红旗团支部”创建工作，意在选拔校级“五四红旗团支部”及贯彻落实兰交团发[2007]5号文件精神，具体方案如下：

一、创建工作的宗旨

创建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团的十五大精神，积极落实院党委和校团委各项工作部署，坚持以党建带团建，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和团员青年新特点相适应的组织机制和运行方式，把推动团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构筑团的工作的长效机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并努力在塑造团的形象，巩固团的阵地，扩大团的影响，熔铸团的品牌，推进团的建设，活跃团的工作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以充分发挥我院团组织在服务学院中心工作、服务青年学生成长成材的生力军作用。

二、创建工作的目标

通过两至三年的努力，建设一批政治坚定、思想先进、组织健全、制度完善、工作有力、运转协调、影响良好的团支部，为我院团的工作打牢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增强全院团的工作的实力和活力。

三、创建工作的措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创建“五四红旗团支部”活动是新形势下全面推进我院团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手段。要把创建工作作为促进团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团组织的内在活力的大事来抓，切实摆上重要的工作日程。班级创建“五四红旗团支部”以团支部委员会（团支书、宣传委员、组织委员）为中心成立领导小组，聘请学院团委书记担任顾问，由班委会协助领导和组织班级“五四红旗团支部”创建工作。建立院团委书记、副书记、班级党小组长、团支部书记、班长联系创建团支部制度，指导团支部的创建工作。

（二）设置经费，提供保障。学校设立创建“五四红旗团支部”年度专项工作经费1万元，用于支持参与创建的团支部开展主题团日等团内活动，表彰奖励“五四红旗团支部”创建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三）出台标准，促进规范。印发《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五四红旗团支部”创建标准》和《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五四红旗团支部”创建评分标准》，引导参与创建的团支部按标准促进建设。

（四）评选表彰，形成导向。全校“五四红旗团支部”原则上每年的四月份评选一次，评选在参与创建申报的团支部中进行，并实行差额，差额率不低于20%。校级“五四红旗团支部”，必须自申请参与创建和评审的团支部中产生，在公开答辩和实地考核中得分在85分以上的创建团支部可获“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得分在95分（含95分）以上的创建团支部可荣获“五四红旗团支部标兵”称号。

四、创建工作的说明

（一）创建采取自主、自愿参与原则，各班团支部可根据专业特点、团员青年兴趣、特长，在充分征求本班团员青年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创建设想，并结合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学风建设、学术科技创新、素质拓展、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和团员青年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培养等工作开展创建活动，创建过程必须突出重点和特色，体现重在建设的精神。

（二）在“五四红旗团支部”创建活动中，要充分体现学校党建带团建的工作思路，参与创建班级所在院党委、团委的重视情况作为创建考评的重要内容。

（三）“五四红旗团支部”创建工作实行申报制。凡参与创建的团支部必须提前一学年期向学院提出申请。新生团支部可以参与创建，但必须在入学后的一个月内提出参加创建工作答辩考评的申请。

（四）各参与创建的团支部要安排专人负责创建活动文字、图片、影像等档案资料的整理归类工作，以便验收。

（五）评比方式：听汇报、看材料、实地考察、征求意见、公示监督。各班级团支部参与创建和评比的内容以班子建设好、主题活动好、团员管理好、活动阵地好、组织领导和特色项目中所列的具体内容为主，各班级团支部在创建中要围绕上述内容开展工作。评比时包括公开答辩和实地考核两个环节，其中公开答辩的权重为30%，实地考核的权重为70%。
（六）在创建和评比过程中如出现本《方案》以外的特殊情况，由学校“五四红旗团支部”创建领导小组进行研究并以《方案细则》的方式印发操作性解释和说明。

（七）首批创建团支部申报截止时间：2007年4月1日。
 

附件 2：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创建“五四红旗团支部”

工作领导小组

一、领导小组

组长：赵立香

副组长：贡力 张乐群 冯鑫

顾问：程麓生 何亚军

组员：张洪伟

二、纪检组

组长：刘兴昌

副组长：罗文敏 庞勇

三、宣传组

组长：陈春年

副组长：石代成 魏继苗

三、调研组

组长：何希鹏

副组长：丁佳佳

附件 3：
环境学院 “五四红旗团支部” 班级申报名单
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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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 级
	团支书
	支委建设好（10）
	主题活动好（25）
	“推优”工作好(15)
	学风建设好(20)
	其它方面（30）
	总分合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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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支委建设好。支委班子健全，按期换届，民主选举团支部委员会成员；支部委员会成员的政治学习制度和工作制度健全有效；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支部成员政治素质好，学习好，学风好，密切联系班级同学，能够全心全意为班级服务。

（2） 主题活动好。积极组织学生学习党团基本理论知识；积极开展课外知识学习、科技学术交流等活动，促进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大力开展社会实践、勤工助学和青年志愿者活动，树立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开展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丰富校园课余文化生活。

（3） “推优”工作好。支部能够按照学校“推优”工作的安排，确实将支部内思想政治表现好、学习优良、在同学中有威信的同学向党组织推荐。

（4） 学风建设好。能够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围绕学生的健康成长，开展团的活动，促进班风学风建设，班级具有争先创优的、比学赶帮超的浓厚学习氛围。　
（5） 其它方面。做好如团员注册、团费收缴、素质拓展认证等工作。


附件 4：
环境学院 “五四红旗团支部” 评分表格
